
关于提请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事项的情况说明 

 

各位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宝泰隆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公

司董事会现就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中需要独立董事事前审核的

事项向独立董事说明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聘请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公司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其中财务审计费用 40 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截止目前，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为公司提供 1 年服务。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告知函》，

告知公司：根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会

计师事务所扩大规模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中注协《关于推动会

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的意见》，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合并后名称变

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做公司审计业务的

审计团队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整体合并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合并后，将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作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承做

的团队。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拟变更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不变。 

2、审议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向杨淑玲女士和焦岩岩女士无偿短

期借款人民币 2.7 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杨淑玲女士、焦岩岩女士向公司无偿借款 2.7 亿元人民币》

的议案。因上述借款属于无偿资助，杨淑玲女士、焦岩岩女士未向公

司收取任何利息和费用，由于归还银行贷款时间紧急、借款使用期限

很短且属于公司无偿接受关联自然人的财务资助，具体办理人员在办

理该事项时以及签署《借款合同》后认为单方资助事项不需经董事会

审议，未告知相关部门，因此公司未及时进行披露。后在公司进行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时，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

出该借款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按照从严把握规则的角度考

虑，补充审议了上述借款事项并进行了披露。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1

条、第 10.2.5 条、第 10.2.10 条规定，上述无偿短期借款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无偿短期借款事项补充审议。 



由于杨淑玲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之妻子，焦岩岩女士为公

司股东、董事，为董事长焦云先生之长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5 条款的规定，上述无偿短期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因董事焦贵金先生与董事长焦云先生为叔侄关系，因此董事长焦

云先生、董事焦贵金先生、董事焦岩岩女士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回避表

决。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最终审议。 

3、审议关于《补充审议关联方曲付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人

民币 353 万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5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出资 3700 万元收购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43%

股权》的议案。公司出资 3700 万元收购曲付江持有的七台河市东润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公司”）43%股权，收购完成后

公司持有东润公司 43%股权，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曲付江持有东润

公司 22%股权，李新宇持有东润公司 35%股权。由于曲付江于 2015

年 8 月 6 日意外身亡，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未缴纳，而

其家人因继承权问题产生法律纠纷，无法确定由谁支付该部分所得税

款，七台河地方税务局找到公司要求公司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为减少

代扣代缴义务的税务风险，公司代曲付江支付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

353 万元，以在其剩余 22%股权转让或分红款项中扣除。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1

条、第 10.2.5 条、第 10.2.10 条规定，上述无偿短期借款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无偿短期借款事项补充审议。 

由于董事焦贵金先生担任东润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

理职务，董事长焦云先生与董事焦贵金为叔侄关系，董事焦岩岩与董

事焦贵金为堂兄妹关系，在审议该事项时上述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上事项将提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是否可以

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请各位独立董事回复。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复       函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收到公司董事会《关于提请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事项的情况说

明》后，经过研究，我们一致认为： 

本人          （同意/不同意）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并          （同意/不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 

本人          （同意/不同意）补充审议公司向杨淑玲女士和

焦岩岩女士无偿短期借款人民币 2.7 亿元关联交易事项，并          

（同意/不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本人          （同意/不同意）补充审议关联方曲付江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人民币 353万元关联交易事项，并          （同意

/不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意见：                                                  

                                                        

                                                        

特此回复。 

 

独立董事签字： 

 

                                 二 O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